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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 34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 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致：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莱茵体育”、“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委托，在莱茵体育拟通过

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成都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文旅股

份”）股份总数 66.67%的股份事项（以下称“本次交易”）中担任莱茵体育的专项

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事项，本所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分别出具了《北京市竞天

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涉及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称“《房地产业务专项核查意

见》”），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分别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

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

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称“《自查报告

专项核查意见》”），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

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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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本所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除本法律意见书所作的

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书》《房地产业务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自查报告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内容仍然有效。《法律意见

书》《房地产业务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自查报告专项核查意

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前提、假设、承诺和声明以及相关词语释义，除

非另有说明，均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交易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材料进行申报或予以

披露。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莱茵体育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莱茵体育 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重组报告书》以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等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莱茵体育向文旅集团置出枫潭置业 100%股权和南京体育 100%股权，置入文旅

集团持有的文旅股份股份总数 63.34%的股份，上述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差额以

现金方式补足；莱茵体育以现金方式购买成都体产持有的文旅股份股份总数 3.33%

的股份。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10 月 8 日，莱茵体育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莱茵体育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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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2 日，莱茵体育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本

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1、文旅集团的批准和授权 

2023年 9月 1日，文旅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百二十八次会议，同意文

旅集团将所持文旅股份股份总数 63.34%的股份转让给莱茵体育。 

2、成都体产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8 月 11 日，成都体产召开执行董事工作会，同意成都体产将所持文

旅股份股份总数 3.33%的股份转让给莱茵体育。 

（三）评估备案 

1、2023 年 8 月 10 日，文旅集团出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

号为文旅评备 2023007 号），对本次交易的《收购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2023 年 8 月 10 日，文旅集团出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

号分别为文旅评备 2023008 号、文旅评备 2023009号），对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

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四）国资审批 

1、2023 年 9 月 1 日，文旅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百二十八次会议，同

意实施本次交易。 

2、2023年 9月 28日，文旅集团出具《关于南京莱茵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方案的批复》（成文旅发[2023]185号）、《关于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

公司 100%股权转让方案的批复》（成文旅发[2023]186号）、《关于成都文化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63.34%股权转让方案的批复》（成文旅发[2023]187号）、《关于成

都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33%股权转让方案的批复》（成文旅发[2023]188

号），同意实施本次交易。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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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1、收购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3 年 12 月 8 日，文旅股份股份

总数 66.67%的股份已过户至莱茵体育名下，文旅股份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3年 11月 28日，莱茵体育持有

的南京体育 100%的股权过户至文旅集团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023 年 11 月 29 日，莱茵体育持有的枫潭置业 100%的股权过户至文旅集团名下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莱茵体育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交易对价及以

现金方式补足的差额部分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1、《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莱茵体育向成都体产支

付交易对价的 50%，即 12,856,120 元，向文旅集团支付差额部分的 50%，即

20,974,717元； 

2、收购资产交割完成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莱茵体育向成都体产支付交易对

价的剩余 50%，即 12,856,119 元，向文旅集团支付差额部分的剩余 50%，即

20,974,716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莱茵体育已根据《重大

资产重组协议》约定向成都体产支付了交易对价的 50%，即 12,856,120 元；向文

旅集团支付了差额部分的 50%，即 20,974,717 元。莱茵体育将根据《重大资产重

组协议》约定支付剩余交易对价及差额部分价款。 

（三）往来款的清理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置出资产交割日当日，莱茵

体育应与置出公司办理完毕未付往来款的结算工作，文旅集团或者文旅集团指定

的第三方应为置出公司提供借款，该等借款的利率不应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且莱茵体育、置出公司无需对此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文旅集团已根据《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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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向枫潭置业提供了 13,203,975.62 元借款，向南

京体育提供了 49,915,219.50 元借款；置出公司已向莱茵体育支付了上述款项，

莱茵体育与置出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已经结清。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收购资产、置出资产的

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莱茵体育与置出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已经结清；莱茵体育

已经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交易对价及差额部分价款的支付义务，

尚需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剩余交易对价及差额部分价款的支

付义务。 

四、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23 年 10 月 8 日，莱茵体育与文旅集团、成都体产分别签署了《重大资产

重组协议》，并与文旅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资

产重组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均正常履行。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莱茵体育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了本次交易相关方出具的承诺。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方在《重组报告书》中所作出的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

不存在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方的承诺事项正在正

常履行中，未出现承诺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莱茵体育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根据公司、文旅股份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莱茵体育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文旅股

份、置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六、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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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莱茵体育发布的相关公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莱茵体育已就

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涉及的各项承诺及已获得的批准

和授权等，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莱茵体育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支付剩余交易对价及差额部分价

款； 

2、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3、莱茵体育履行法律法规要求的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八、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的收购资产、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莱茵体育

与置出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已经结清；莱茵体育已经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的交易对价及差额部分价款的支付义务，尚需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

定继续履行剩余交易对价及差额部分价款的支付义务；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正常履行，本次交易相关方的承诺事项正在正常履行中，未出现承诺方违反承诺

的情形； 

（四）莱茵体育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在相关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

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所述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之

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                       

李晓梅 

 

 经办律师（签字）：                       

                             马宏继 

 

 经办律师（签字）：                       

                             谭  振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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